
 
                            粤工信技改函〔2022〕8 号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 
组织实施 2023 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 

（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的函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 

根据《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普惠性制造业投资

奖励）管理实施细则（修订本）》（粤工信技改函〔2022〕7 号，

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原《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

实施 2023 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

的函》（粤工信技改函〔2022〕4 号）废止，现就组织实施 2023

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以下简

称“制造业投资奖励”）有关事项重新明确如下。 

一、切实提高思想认识 

组织实施制造业投资奖励是促进稳增长和投资的重要举措，

也是落实省政府加快先进制造业项目投资建设政策措施的实际

工作步骤。请各地级以上市政府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统筹督促本市工信、财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协调配合，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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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职责，严肃对待测算项目和支持项目评审遴选，加强项目评

审监督，防止资金项目申报骗补，防范化解资金使用风险，及时

按规定完成好制造业投资奖励工作，《实施细则》明确未按规定

时间要求上报制造业投资奖励资金相关材料的地级以上市政府，

省将不安排预算。 

二、严格评审遴选制造业投资奖励资金测算项目 

2023 年制造业投资奖励资金主要按照各地级以上市符合条

件的测算项目在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新增实际固

定资产投资额不超过 2%的比例，对地级以上市政府予以事后奖

励。请各地级以上市政府严格按工作指引（见附件 1）抓紧组织

评审遴选符合条件的测算项目，按规定组织专家评审和现场核

查，严格掌握条件，加强审核把关，核实测算项目信息和新增实

际固定资产投资额，防止通过打包拼凑项目等方式弄虚作假申报

骗补。各地级以上市政府对通过评审遴选的测算项目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各地级以上市制造业投资奖励资金测算项目

情况汇总表和绩效目标于 2022年 7 月 25 日前按规定程序正式行

文报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见附件 2、附件 3）。 

三、抓紧组织制造业投资奖励资金支持项目入库 

2023 年制造业投资奖励资金支持项目由各地级以上市政府

围绕投资奖励资金使用范围评审遴选后予以事后奖励。按照“谁

评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各地级以上市政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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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后续跟踪、监督管理、绩效评价、政府审计等负责。请各地

级以上市政府结合本地制造业投资建设实际，结合本地制造业投

资建设实际、财政资金政策和管理相应规定，认真研究制定 2023

年制造业投资奖励资金支持项目申报通知或指南，尽早下发并按

规定组织项目入库。要严格按规定掌握评审遴选标准，对项目是

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是否符合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和

方向严格审查，对项目资料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规范性严

格审查，体现“集中财力办大事”原则，避免“小、散、杂”；要规

范资金项目审核流程，加强资金审核委员会审核，强化集体研究

审议，做好组织评审遴选支持项目入库等工作，并将支持项目情

况汇总表（附件 4）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前按规定程序正式行文

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同时，请各地级以上市政府及时组织将支

持项目通过“数字政府”公共财政综合管理平台和财政专项资金

管理系统（网址：http://210.76.80.141/login）进行线上填报。 

 

附件：1.2023 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普惠性制造业 

投资奖励）工作指引 

      2.2023 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普惠性制造业 

投资奖励）测算项目情况汇总表 

3.2023 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普惠性制造业 

投资奖励）绩效目标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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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3 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普惠性制造业 

投资奖励）支持项目情况汇总表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2 年 6 月 20 日 

（联系人：孙卫红，电话：020-83135835） 

 



附件 1 

 

2023 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 
（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工作指引 

 
2023 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

工作指引如下： 

一、工作流程 

（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文通知地级以上市政府组织开展

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有关工作。 

（二）地级以上市政府依据省有关通知要求组织评审遴选符

合条件的测算项目等工作，核实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资金（以

下简称“投资奖励资金”）项目信息，审核确定测算项目新增实

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编制投资奖励资金测算项目清单和绩效目

标，按规定程序审核后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同时，地级以上市

政府应围绕投资奖励资金使用范围，结合本地制造业投资建设实

际、财政资金政策和管理相应规定等，制定下发投资奖励资金支

持项目入库申报通知，做好组织评审遴选支持项目入库等相关工

作，支持项目清单按规定程序审核后随同测算项目一并上报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 

（三）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织抽查复核测算项目新增实际固

定资产投资额，结合资金使用管理、监督检查、绩效评价、审计

结果及整改等情况，按程序编制投资奖励资金预算和资金项目计

划，按规定程序进行报批、公示后，在规定时限内下达。 



（四）地级以上市政府根据省下达的投资奖励资金项目计划

和本地支持项目入库情况，编制本地市资金项目计划，细化绩效

目标，按程序进行报批、公示后，在规定时限内下达，并按规定

下达拨付资金，同时将本地投资奖励资金项目计划、资金下达文

件分别报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备案。 

（五）地级以上市政府将项目申报评审材料、资金项目安排

各环节的文件整理归档，以备后续检查、绩效评价及政府审计等。

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财政局于每年 1 月 15 日和 7 月

15 日前将投资奖励资金项目台账报送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

财政厅。 

二、测算项目应具备条件                                       

（一）项目实施地在广东省境内，并已取得投资主管部门核

准、审批和备案等立项文件。 

（二）项目行业类型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制造业行业。 

（三）广州、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市制造业项目立项和“十四五”期间预计完成总投资须 10 亿元

以上；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汕尾、阳江、湛江、茂名、清

远、潮州、揭阳、云浮市制造业项目立项和“十四五”期间预计

完成总投资须 5 亿元以上。项目建设地发生变更的，按项目最终

实际建设地申报条件和标准执行。 

（四）项目未获得过省重大制造业项目投资奖励的支持。 

（五）项目单位近 3 年内在质量、安全、环保等方面未发生

重大事故，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项目符合国家和省相关领域政



策规定，以及环保、节能、安全等有关政策法规要求，项目不存

在未按规定办理节能审查、节能审查未获通过或未落实节能审查

意见的情形。 

（六）地级以上市明确的其他条件。 

三、测算项目评审遴选 

各市在项目组织和评审过程中，应坚持审慎原则，根据实际

情况，2023 年普惠性投资奖励资金申请需提交以下资料： 

（一）测算项目单位加盖本单位公章（含骑缝章）的申报材

料及项目承诺书，项目承诺书应包括材料真实性、近 5 年来在专

项资金申报、管理、使用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等情况的承

诺书。 

（二）测算项目基本情况表（见附件 1—1）。 

（三）测算项目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测算项目实施地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审批和备案等立

项文件。“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统一代码”项目代码回执

（测算项目单位登录“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打印获取）。 

（五）测算项目申报期内专项审计报告（含固定资产投资相

关情况）或 2021 年年度审计报告。 

（六）测算项目在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申报

投资奖励的新增实际固定资产投资明细清单和新增实际固定资

产投资额相关凭证。核定新增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应坚持审慎、

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通过发票、合同、银行付款凭证、项目审

计报告等确认项目投资规模及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可委

托专业第三方机构现场核查确认固定资产投资额（符合固定资产



投资统计范围）。 

（七）测算项目建设现场施工进度、厂房、设备（含铭牌）

等能证明项目投资真实性的图片资料。 

（八）地级以上市明确的其他材料。 

上述材料统一采用 A4 纸双面打印或复印；必须编制页码、

目录，装订成册（胶装），加盖公章（含骑缝章）。申请材料内

容应当真实、清晰、有效、规范，提供相关凭证复印件的，要注

明“与原件相符，对其真实性负责”相关字样。 

四、支持项目评审遴选 

（一）支持项目按规定由地级以上市政府具体组织评审遴

选。地级以上市政府应严格按照投资奖励资金使用范围，结合本

地制造业投资建设实际、财政资金政策和管理相应规定，制定下

发本地区投资奖励资金支持项目入库申报通知，明确具体支持范

围、支持标准、支持方式、申报条件和申报资料等，评审遴选的

支持项目应符合国家和省相关领域政策规定，以及环保、节能、

安全等有关政策法规要求，并按规定提交相关佐证材料。 

（二）支持项目主要采用事后奖励方式予以支持，已采用事

前扶持方式获得投资奖励资金但未按规定完工验收的项目不予

支持。 

（三）投资奖励资金使用范围： 

1.投资奖励资金用于支持制造业项目引进建设，资金使用主

要范围包括：降低用地或生产运营成本、科研投入、产业园发展、

配套建设、公共服务平台、设备奖励、贷款贴息、人才奖励、用

工或职业技能培训、“工改工”等。 



2.投资奖励资金不得用于已获得省级财政资金支持过的固

定资产。 

3.除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文件规定外，投资奖励资金一律不

得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编制内人员工资、津贴补贴、奖金和其他福

利支出，楼堂馆所建设、修缮等。 

（四）测算项目仅用于测算投资奖励资金额度，不等同于支

持项目；支持项目须符合投资奖励资金使用范围，可从测算项目

中评审遴选产生。 

 

附件：1—1.2023 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普惠性制造

业投资奖励）测算项目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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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3

年
先

进
制

造
业

发
展

专
项

资
金

（
普

惠
性

制
造

业
投

资
奖

励
）

测
算

项
目

情
况

汇
总

表

项
目

组
织

单
位

（
公

章
）

：
 
 
 
 
 
 
 
 
 
 
 
 
 
 
 
 
 
 
 
 
 
 
 
 
 
 
 
 
 
 
 
 
 
 
 
 
 
 
 
 
 
 
 
 
 
 
 
 
 
 
 
 
 
 
 
 
 
 
 
 
 
 
 
 
填

报
日

期
：

 
 
 
 
 
 
 
 
 
 
 
 
 
 
 
 
 
 
 
 
 
 
 
 
 
 
 
 
 
 
 
 
 
 
 
 
 
 
 
 
 
 
 
 
 
 
 
 
 
单

位
：

万
元

项
目

属
地

填
写
说
明
：

1
.
“
所
属
集
群
”
包
括
：

1
.
新
一
代
电
子
信
息
产
业
集
群
、

2
.
绿
色
石
化
产
业
集
群
、

3
.
智
能
家
电
产
业
集
群
、

4
.
汽
车
产
业
集
群
、

5
.
先
进
材
料
产
业
集
群
、

6
.
现
代
轻
工
纺
织
产
业
集
群
、

7
.
软
件
与
信
息
服
务
产
业
集
群
、

8
.
超
高
清
视
频
显
示
产
业
集
群
、

9
.
生
物
医
药
与
健
康
产
业
集
群
、

1
0
.
现
代
农
业
与
食

品
产
业
集
群
、

1
1
.
半
导
体
与
集
成
电
路
产
业
集
群
、

1
2
.
高
端
装
备
制
造
产
业
集
群
、

1
3
.
智
能
机
器
人
产
业
集
群
、

1
4
.
区
块
链
与
量
子
信
息
产
业
集
群
、

1
5
.
前
沿
新
材
料
产
业
集
群
、

1
6
.
新
能
源
产
业
集
群
、

1
7
.
激
光
与
增
材
制
造
产
业
集
群
、

1
8
.
数
字
创
意
产
业
集
群
、

1
9
.
安
全
应
急
与
环
保
产
业
集
群
、

2
0
.

精
密
仪
器
设
备
产
业
集
群
。

2
.
单

位
性

质
包

括
：
国
有
、
民
营
、
中
央
驻
粤
、
港
澳
台
资
、
外
资
、
其
他
。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战
略

性
产

业
集

群
分 类

（
从

下
拉

菜
单

选
择

）

项
目

单
位

lenovo

附件2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当年度目标值

数量指标
引导开展技术改造的工业企业数

（家）

质量指标
项目按规定纳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比例（%）

时效指标 专项资金项目完成时间

成本指标 预算资金控制有效性

地市个性指标 ……

社会效益 促进制造业项目引进建设（是/否）

经济效益 拉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可持续影响
对制造业项目投资建设可持续发展

的影响（是/否）

服务对象满意度
获得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资金扶

持企业满意度（%）

地市个性指标 ……

总体绩效目标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资金需求（万元）

政策依据

项目概述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市级主管部门

实施周期 2023年

附件3

2023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地
市

县
区

1 2 3

…
…

项
目

计
划

固
定

资
产

总
投

资
额

申
报

投
资

奖
励

资
金

的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额

支
持

金
额

占
申

报
投

资
奖

励
资

金
的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额
的

比
重

项
目

起
止

年
月

项
目

主
要

内
容

支
持

方
式

支
持

标
准

支
持

金
额

项
目

计
划

总
投

资
金

额

附
件

4

20
23

年
先

进
制

造
业

发
展

专
项

资
金

（
普

惠
性

制
造

业
投

资
奖

励
）

支
持

项
目

情
况

汇
总

表

 
 
项

目
组

织
单

位
（

公
章

）
：

  
  

  
  

  
  

  
  

  
  

  
  

  
  

  
  

  
  

  
  

填
报

日
期

：
  

  
  

  
  

  
  

  
  

  
  

  
  

  
  

  
  

  
 单

位
：

万
元

项
目

属
地

填
写

说
明

：
1
.
支

持
范

围
包

括
：

降
低

用
地

或
生

产
运

营
成

本
、

科
研

投
入

、
产

业
园

发
展

、
配

套
建

设
、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
设

备
奖

励
、

贷
款

贴
息

、
人

才
奖

励
、

用
工

或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

“
工

改
工

”
。

2
.
单

位
性

质
包

括
：

国
有

、
民

营
、

中
央

驻
粤

、
港

澳
台

资
、

外
资

、
其

他
。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支
持

范
围

项
目

单
位

单
位

性
质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财政厅、省统计局，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不含深圳）。 


